
附件1
四川省科学技术厅科技型企业孵化器
申报书

（标准级）
孵化器名称：                            
运营主体名称(盖章)：                 
联  系  人：                            

联 系 电 话：                                    

填报日期：                                                                     

所在地区：                                                        

四川省科学技术厅制

填 报 说 明
  1.申报书由申报单位填制。填报应实事求是、准确完整，并提供相应的佐证材料。确认填报信息无误后，在系统中生成打印申报材料，装订成册，在申报书封面加盖申报单位公章。

2.孵化器孵化场地应属于同一法人主体且在同一个地市级行政区域内。
3.艰苦边远地区按照《人事部、财政部关于印发<完善艰苦边远地区津贴制度实施方案>的通知》（国人部发〔2006〕61号）界定。如广元市（3个）：朝天区、旺苍县、青川县；泸州市（2个）：叙永县、古蔺县；宜宾市（4个）：筠连县、珙县、兴文县、屏山县；攀枝花市（4个）：东区、西区、仁和区、米易县；巴中市（2个）：通江县、南江县；达州市（2个）：万源市、宣汉县；雅安市（3个）：荥经县、石棉县、天全县；凉山彝族自治州（4个）：西昌市、德昌县、会理县、会东县。

4.相关指标解释

（1）在孵企业：指由孵化器与企业签订了入孵企业，企业注册地与实际办公地在孵化器内，孵化器提供了经营设施、创业辅导、技术支持、市场拓展、投资融资、管理咨询等专业服务的企业。
（2）上年度新增注册企业：指上年度注册成立的企业。

    （3）科技型中小企业：指符合《科技型中小企业评价办法》（国科发政〔2017〕115号）中规定的相关条件，且在“全国科技型中小企业信息服务平台”通过自主评价，获得全国科技型中小企业信息库入库登记编码，并在有效期内的企业。

（4）投融资：包括风险投资、银行贷款、上市融资、债券融资、融资租赁等多种投融资形式。
（5）获得投融资的在孵企业：指获得孵化器自有孵化资金、出资合作孵化资金或外部投资及融资的企业。

（6）挂牌：指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新三板）、区域性股权市场（四板）进行的股权融资、债权融资等行为。

（7）孵化服务收入：为在孵企业提供经纪代理、经营租赁、研发和技术、信息技术、鉴证咨询、培训辅导、推广对接、投融资等服务所取得的收入。

（8）总收入：上年度运营主体的营业收入、其他收益及投资收益总额。

（9）除房租及物业之外的收入占总收入的比例：应为（孵化服务收入-房租及物业收入总额）/总收入。如涉及国央企、上市公司等业务多元化的企业，可以按单独核算的孵化服务收入代替总收入计算。

（10）近一年度入库备案为科技型中小企业：指上年度首次入库备案为科技型中小企业。

（11）新认定为高新技术企业：指上年度首次认定为高新技术企业。
	一、基本情况

	孵化器名称
	

	运营主体名称
	

	注册成立时间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注册地址
	

	是否属于

艰苦边远地区
	是□  所属区域：              否□

	法定代表人
	
	注册资金（万元）
	

	负 责 人
	
	联系电话
	

	联 系 人
	
	手    机
	

	机构性质
	事业单位□  国有企业□  民营企业□  其他□

	3年内是否发生重大环保、质量和安全事故
	是□  否□ 

	3年内是否被列为严重失信主体
	是□  否□

	3年内是否有重大违法行为或涉嫌重大违法正在接受有关部门审查
	是□  否□

	二、服务能力

	1.总体概述

	包括孵化器创办背景，运营主体资源优势，机构设置、管理体系等


	2.孵化场地情况

	可自主支配（自有、租赁或协议使用）的孵化场地总面积（平方米）
	
	其中
	在孵企业场地面积

（平方米）
	

	
	
	
	公共服务场地面积

（平方米）
	

	
	
	
	自用面积（平方米）
	

	
	
	
	其他面积（平方米）
	

	场地地址
	可自主支配场地面积（平方米）
	产权情况（是/否）

	
	
	自有产权
	协议使用
	租赁使用

	
	
	
	
	

	
	
	
	
	

	3.孵化服务队伍情况

	孵化器运营主体人员总数
	

	专职孵化服务

人员数量
	
	专职孵化服务人员

占机构总人数的比例
	

	创业导师数量
	
	每10家在孵企业配备的创业导师数
	

	运营团队情况介绍：（运营团队总体情况，团队负责人从业经历等相关背景介绍）



	4.在孵企业情况

	在孵企业数量（家）
	

	其中：上年度新增注册企业数量（家）
	
	上年度新增注册企业数占比
	

	其中：科技型中小企业数量
	
	科技型中小企业占比
	

	其中：营业收入或研发经费投入同比增长超过20%的在孵企业数量（一家企业同时满足两个条件，按1家计算）
	
	营业收入或研发经费投入同比增长超过20%的企业占比
	

	5.投融资服务情况

	上年度获得投融资的在孵企业数量（家）
	
	上年度获得投融资的在孵企业占比不低于15%
	

	孵化器服务在孵企业获得投融资典型案例（不少于3个）



	6.孵化服务收入情况

	上年度营业收入总额（万元）
	

	其中，上年度孵化服务收入（万元）
	
	其中，房租及物业收入（万元）
	

	除房租及物业之外的收入占营业收入的比例不低于15%
	

	7.毕业企业情况

	近一年度新入库备案为科技型中小企业或新认定为高新技术企业数量（一家企业同时满足两个条件，按1家计算）
	
	累计获得投融资金额超过300万元的企业数量（家）
	

	连续两年营业收入累计超过600万企业数量（家）
	
	获得银行授信额度超过200万元企业数量（家）
	

	上年度被兼并、收购或在国内外资本市场挂牌、上市企业数量（家）
	

	上年度在孵企业成为毕业企业数量（家）
	
	上年度在孵企业成为毕业企业占比不低于10%
	

	8.服务能力概述

	孵化器提供技术支持、市场拓展、管理咨询、创业辅导、投资融资等各类服务情况介绍


	9.孵化绩效

	孵化器在培育科技型中小企业、高新技术企业、上市及挂牌企业等方面的总体成效及亮点企业案例


	10.发展目标和组织保障

	未来3-5年孵化器发展目标，重点工作以及组织保障等措施，包括地方政府支持科技创新，人才引进，营商环境，促进就业等措施。

	诚信承诺书
我单位申报四川省科学技术厅科技型企业孵化器，所填报内容和提交材料真实、准确。若填报失实或违反规定，愿负全部责任，并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

法定代表人（签字或盖章）                 申报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附1
相关证明材料
孵化场地面积证明文件（自有产权证明须提供产权证复印件；受托管理须提供受托管理合同及产权证复印件；租赁需提供租赁场地合同复印件及产权证复印件）；
孵化器管理机构人员名单及社保记录等相关材料；

创业导师名单、聘书或辅导协议等相关材料；
孵化服务收入专项审计报告（应由具有执业许可的专业会计师事务所出具，带有统一监管平台赋码的专业服务审计报告）。

附2
在孵企业情况汇总表
	序号
	企业名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注册时间
	注册地址
	注册资金（万元）
	入驻时间
	技术领域
	孵化场地面积
（平方米）
	是否完成科技型中小企业入库及编号
	2024年度是否获得投融资（是/否）
	2024年度获得投融资金额（万元）
	2023年度营业收入

（万元）
	2024年度营业收入

（万元）
	2023年度研发经费投入

（万元）
	2024年度研发经费投入

（万元）
	联系人
	联系电话

	
	
	
	
	
	
	
	
	
	
	
	
	
	
	
	
	
	

	
	
	
	
	
	
	
	
	
	
	
	
	
	
	
	
	
	

	
	
	
	
	
	
	
	
	
	
	
	
	
	
	
	
	
	


备注：1.所有在孵企业的营业执照复印件；

2.所有在孵企业与孵化器签署的入孵协议复印件；

3.科技型中小企业相关资质的公告信息；

4.获得投融资的在孵企业须提供投融资协议、银行流水或工商变更等可说明投融资发生的材料；

5.在孵企业营业收入或研发经费投入同比增长须提供企业近两年利润表（加盖本单位公章）。

附3

上年度毕业企业情况汇总表

	序号
	企业名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是否曾在孵化场地内注册
	入驻时间（年月）
	毕业时间（年月）
	技术领域
	近一年度是否新入库备案为科技型中小企业或新认定为高新技术企业
	累计获得投融资金额（万元）
	主要投融资机构名称
	前2年累计营业收入（万元）
	获得银行授信额度（万元）
	授信银行名称
	上年度是否被并购或挂牌、上市
	并购单位
	上市、挂牌交易市场板块

	
	
	
	
	
	
	
	
	
	
	
	
	
	
	
	

	
	
	
	
	
	
	
	
	
	
	
	
	
	
	
	

	
	
	
	
	
	
	
	
	
	
	
	
	
	
	
	

	
	
	
	
	
	
	
	
	
	
	
	
	
	
	
	

	
	
	
	
	
	
	
	
	
	
	
	
	
	
	
	


须附：1.入驻时与孵化器签订的入孵协议复印件；
2.满足毕业条件的相关证明材料复印件。


